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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家沟渣场恢复治理验收调查报告验收意见

2020年 8月 21日，甘肃华亭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煤制甲醇分公司

组织召开了罗家沟渣场恢复治理验收调查报告验收会议，验收组由甘

肃华亭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煤制甲醇分公司（建设单位）、甘肃泾瑞环

境监测有限公司（验收监测表编制单位）、平凉市生态环境局崆峒分

局及 3名特邀专家代表组成。

验收小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

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批复文件等要求，

对罗家沟渣场的建设、运行情况进行了调查，对罗家沟渣场的封场

恢复进行了现场勘查，提出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罗家沟灰渣场是甘肃华亭中煦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60万吨/年

煤制甲醇项目的配套服务项目之一，灰渣场选址位于平凉市崆峒区

大寨乡罗家沟（以下称“罗家沟渣场”），为山谷灰渣场，占地面积

为 3.95hm2，库容为 43.8万 m3。主要接纳煤制甲醇项目甲醇装置气

化工段的气化炉灰渣及配套热电站的锅炉灰渣，灰渣场距离甘肃华

亭中煦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60 万吨/年煤制甲醇项目厂区直线距离

为 7km，运输距离为 12km。本次封场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：土地

平整 3.9500hm2、封场覆土 31600m3，栽种树种 9876株，撒播草籽

395kg，修建排水渠 220m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1、2006年 6月华亭中煦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国家环境保护

总局环境发展中心对“甘肃华亭中煦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60万吨/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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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制甲醇项目”进行补充环境影响评价，原国家环保总局 2007年以

环审[2007]9号文予以批复；

2、2011年 1月甘肃省环保厅以甘环便评字第〔2011〕14号文

件批复，同意该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；

3、2011年 9 月华亭中煦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中国环境监

测总站进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编写完成了《甘肃华亭中煦煤

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60万吨/年煤制甲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

报告》；

4、2014年 7月 15日环保部以《关于华亭中煦煤化工有限责任

公司 60 万吨/年煤制甲醇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函》（环验函

[2014]47号文）决定该项目暂时不予通过竣工环保验收，要求建设

单位整改项目存在的问题；

5、2015年 5月 22日，甘肃省环境保护厅以《关于甘肃华亭中

煦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有关环境违法问题整改落实现场核查情况的

报告》（甘环函[2015]255号）将整改落实现场核查情况向环保部报

告；

6、2015年 11月 12日，环保部以《关于甘肃华亭中煦煤化工有

限责任公司 60万吨/年煤制甲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的函》

环验[2015]210号文同意该项目验收通过；

7、2019年 3月，项目配套建设的罗家沟渣场即将达到满库容，

且由于灰渣场租用林地到期，甘肃华亭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煤制甲醇

分公司着手灰渣场的封场以及生态恢复治理工作，并委托古浪金叶

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9年 6月编制了《甘肃华亭中煦煤化工有限

责任公司 60万吨/年煤制甲醇项目（灰渣场项目）林地生态恢复治

理方案》，于 2020年 3月全面完成了罗家沟渣场的封场以及生态恢

复治理工作。

（三）工程投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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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灰渣场封场以及生态恢复治理工投资 98.71万元；

（四）验收范围及验收标准

本次验收范围为灰渣场占地范围以及灰渣场在关闭封场过程中

的取土场、灰渣场周围的生态环境现状。

本次验收标准执行：

（1）大气环境质量标准

项目区域大气环境执行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

中的二级标准，具体指标见表 1-1。

表 1-1 环境空气中质量标准值（GB3095-2012）
序号 项目 取值时间 浓度限值(mg/m3

1 SO2

年平均 0.06

日平均 0.15

1小时平均 0.50

2 NO2

年平均 0.04

日平均 0.08

1小时平均 0.20

3 PM10
年平均 0.07

日平均 0.15

4 PM2.5
年平均 0.035

日平均 0.075

5 CO 日平均 0.004

1小时平均 0.010

6 O3
日最大 8小时平均 0.016

1小时平均 0.020

（2）声环境质量标准

项目区域声环境执行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1类

声环境功能区标准，具体指标见表 1-2。

表 1-2 声环境质量标准（摘录）

类别 昼间 夜间 标准来源

1类区 55 45 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

（3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

罗家沟渣场附近地表水体为策底河，属汭河支流，执行《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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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Ⅲ类标准，详见表 1-3。
表 1-3 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 [摘要] 单位：mg/L

序号 项目 Ⅲ类标准值 序号 项目 Ⅲ类标准值

1 pH 6-9 13 六价铬 ≤0.05

2 CODCr ≤20 14 铅 ≤0.05

3 溶解氧 ≥5 15 砷 ≤0.05

4 BOD5 ≤4 16 石油类 ≤0.05

5 氨氮 ≤1.0 17 挥发酚 ≤0.005

6 总磷（以 P计） ≤0.2 18 硫化物 ≤0.2

7 总氮（以N计） ≤1.0 19 氟化物（以 F-计） ≤1.0

8 氰化物 ≤0.2 20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≤0.2

9 铜 ≤1.0 21 粪大肠杆菌数 10000个/L

10 镉 ≤0.005 22 汞 ≤0.0001

11 高锰酸盐指数 ≤6 23 锌 ≤1.0

12 硒 ≤0.01

（4）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

本项目地下水环境执行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2017）

Ⅲ类水质标准，见表 1-4。

表 1-4 地下水质量标准（摘录） 单位：mg/L
标 准 类 别

项 目

Ⅲ类标准

单位 数值

pH / 6.5～8.5

总硬度（以 CaCO3计）

mg/L

≤450

溶解性总固体 ≤1000

耗氧量（CODMn法，以 O2计） ≤3.0

硫酸盐 ≤250

氯化物 ≤250

铁 ≤0.3

锰 ≤0.10

铜 ≤1.00

锌 ≤1.00

挥发性酚类（以苯酚计） ≤0.002

氨氮 ≤0.5

硫化物 ≤0.02

亚硝酸盐 ≤1.00

硝酸盐 ≤20.0

氰化物 ≤0.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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氟化物 ≤1.0

汞 ≤0.001

砷 ≤0.01

硒 ≤0.01

镉 ≤0.005

铬（六价） ≤0.05

铅 ≤0.01

总大肠菌群
MPNb/100mL
或CFUc/100mL ≤3.0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封场后生态恢复效果

根据资料核查以及现场踏勘，封场完全落实了设计工程量，根

据项目灰渣场及附属设施占地面积 3.95hm2，已经进行生态恢复治理

3.95hm2，共计栽种各类植被为：油松 4938株、云杉 4938株、撒播

草籽 395kg，灰渣场区植被覆盖率达到 100%。灰渣场区的生态恢复

治理，不仅可以改善区域生态环境，还具有水土保持、蓄洪等作用，

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，根据现场踏看，生态恢复效果较好。

（二）雨水导排设施效果

根据调查并查阅相关资料，罗家沟灰渣场在建厂初期修建了完

善的雨水导排设施，具体为：在灰渣场两侧修建了 1176m的混凝土

排水沟，在灰渣场底部以及两侧边沟处均设置了直径为 1.2m的混凝

土排水涵洞，保证沟渠上游汇集雨水能够顺畅的流出场外，排水涵

洞总长约 400m。

灰渣场封场以后，由于北侧山体山脚的截洪沟被防渗膜有所遮

盖，建设单位在灰渣场北侧山体山脚修建了排水渠，排水渠断面为

矩形，口宽 30cm，深 40cm，上层将余出的防渗膜折回后敷设在排

水渠四周，总长为 220m。灰渣场两侧的雨水经排水渠导流至场区外

的沟渠，场区上游以及两侧边沟的雨水经建设初期设置的涵洞流至

场外沟渠，最终经沟渠流入 S203省道的雨水排放渠，汇入地表水体。

综上，罗家沟渣场在建设初期以及封场以后均对应有完善的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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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导排设施，能够保证雨水顺畅的流出场外。

（三）渗滤液收集处理效果

本项目在封场后的一段时间内灰渣场仍然会产生一定量的渗滤

液，但渗滤液产生量将随着封场时间而逐渐减少，直至没有。封场

后产生的渗滤液经收集系统收集至拦渣坝下游建设的渗滤液收集池

后，由建设单位定期用罐车拉运至煤制甲醇项目厂区的污水处理站

处理。煤制甲醇公司现有污水处理装置设计最大处理能力为

190m3/h，污水处理站集中处理企业现有生产污水和生活污水，目前

处理水量约 130t/h，富余 60t/h的能力，本项目封场以后的渗滤液产

生量较少，污水处理站能够容纳产生的渗滤液。根据渗滤液检测结

果可以看出，渗滤液中氨氮与化学需氧量的浓度较高，污水处理站

在 SBR处理单元后增加的 BAF处理工艺能够有效的降低污水中的

氨氮、化学需氧量浓度，污水处理站出水全部进入了场区的污水回

用装置进行处理后回用。综上，本项目封场以后产生的渗漏液能够

得到合理有效的处置，不会对周围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产生影响。

（四）地下水防控措施效果

本项目灰渣场在建设前期严格按照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

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01）要求建设了完善的防渗设

施并建立了地下水监测系统，具体为：在灰渣场基地、边坡铺设土

工布及 HDPE膜，库底铺设卵石导流层及土工织物，采用级配砾石

包裹 HDPE花管，将渗滤液导排至下游渗滤液调节池，在灰渣场上

游、下游各建设了地下水监测井 1口检测地下水水质变化情况。

经综合对比分析，罗家沟渣场地下水污染防控措施基本起到了

其预期效果，周边地下水水质能够满足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

（GB/T14848-2017）中Ⅲ类水质标准，地表水能够满足《地表水环

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Ⅲ类标准要求，未对对周围地下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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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表水水质造成污染。但通过上下游对比分析数据可以发现，下游

水质较上游水质增幅较大，因此存在污染地下水的风险。

本项目所填固体废弃物为气化车间汽化炉废渣，其本身不产生

渗滤液，渗滤液主要产生于大气降水等导致产生渗滤液，随着封场

完成，项目区渗滤液产生量将逐渐减少直至没有，一定程度上减少

了污染地下水的风险，要求建设单位在封场以后地下水监测系统应

维持正常运转，按照规定进行地下水水质检测，若发现地下水超出

III类水质标准应立即查明原因并上报相关部门，并立即采取相关措

施，防止造成更为严重的污染事故。

（五）风险防范措施

根据调查，罗家沟渣场在建设以及运营阶段未发生任何安全事

故，未造成环境污染，灰渣场在封场以后进行了植被恢复工作，现

场区植被覆盖率已达到 100%。根据填埋场特点，封场以后的环境风

险主要为覆土层下沉、开裂，致使渗滤液产生量增加；场区排水不

畅导致引发固体废物堆体失稳造成滑坡。

项项目在建设初期在灰渣场下方修建了直径为 1.2m 的排水涵

管，两侧山体修建了 1176m的截洪沟，能够保证灰渣场上游及边坡

的雨水顺畅的流出场外，项目封场以后又在北侧山体山脚下修建了

排水渠，南侧山体仍使用原来修建的截洪沟，能够将两侧山体的雨

洪水导排出场区外，因此封场以后因雨水导排不畅致使发生滑坡的

风险很小。项目在封场过程中在堆体上层覆盖 800mm厚的土层并进

行了层层压实，灰渣场灰渣在填埋过程中也层层压实，因此封场后

覆土层下沉、开裂的环境风险很小。

综上，本项目灰渣场在封场以后发生环境风险的可能性很小，

建设单位应在封场以后继续维护管理，直至稳定为止。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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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家沟渣场在建设以及运营阶段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，未造成

环境污染。工程建设、运营期间虽然对周围的生态环境以及地质地

质地貌造成一定的影响，但随着灰渣场封场以及生态恢复治理工作

的完成，灰渣场占地已恢复林地使用用途，占地范围内生态恢复效

果良好；封场以后将对周围环境不在产生影响并且具有一定的环境

正效益。

六、验收结论

根据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599-2001），验收小组认为：罗家沟渣场在建设以及运营阶

段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，未造成环境污染，灰渣场封场建设符合《一

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01）的

相关要求，灰渣场封场后生态恢复效果良好，雨水导排设施完善齐

全，能够保证雨水顺畅的流出场外；项目所采取的地下水防控措施

起到了其预期效果，未对周围地下水、地表水水质造成污染，封场

以后产生的少量渗滤液能够得到合理有效的处置，不会产生二次污

染，封场以后的环境风险可防可控。现总体上达到了《一般工业固

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01）中封场要求，

生态恢复治理后的生态效益明显，验收组同意通过验收。

七、专家组要求及建议

1、建设单位应加强封场后的巡护检查工作，确保灰渣场运行稳

定，防止覆土层下沉、开裂，防止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堆体失稳而造

成滑坡等事故。做到问题早发现，早解决，防患于未然。

2、建设单位应在封场后加强树种的培护养育工作，发现死苗情

况及时补苗，确保三年以后树种存活率达到 90%以上。

3、建设单位应做好封场后的渗滤液处置工作，定期对渗滤液产

生量进行检查，建立健全渗滤液处理台账，做好渗滤液槽罐车的运



9

输管理工作，确保灰渣场区产生的渗滤液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置，

直至灰渣场区无渗滤液产生为止。

4、建设单位应对封场以后修建的排水渠进行巡查防护，防治因

山体滑落的泥沙导致排水渠排水不畅。

5、建设单位应规范化设置标识牌，注明关闭或封场时间，以及

使用该土地时应注意的事项。

6、封场以后，地下水监测系统应继续维持正常运转。

八、验收人员信息

验收人员信息见附表 1：甘肃华亭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煤制甲醇分

公司罗家沟渣场恢复治理验收调查报告验收组人员信息表。

甘肃华亭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煤制甲醇分公司

2020年8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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